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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电监会 (2007-6-7) 

      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各有关电网

企业、发电企业： 

      现将《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

议，请及时告电监会。 

      附件： 

      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新建(包括扩建、改建，以下统称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维护电网企业和发电

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电网和并网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监管条

例》、《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核准的与省级及以上电网并网运行的新建火力发电机组、新建

水力发电机组。 

    其它新建发电机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的相关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电力监管机构对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工作实施监管。 

      第二章 进入商业运营的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发电企业应根据新建机组的建设情况，在计划进入商业运营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次年调控电

量，同时向相关电网企业通报建设进度安排，由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电网企业根据综合平衡情况予以安排。 

      第六条 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新建火力发电机组已按《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电力工业部电建

〔1996〕159号）要求完成分部试运、整套启动试运，已签署机组启动验收交接书。新建水力发电机组已按

《水电站基本建设工程验收规程》（DL/T5123－2000）要求完成带负荷连续运行、可靠性运行，已签署机组

启动验收鉴定书。 

      （二）完成并网运行必需的试验项目，电力调度机构已出具发电机组和接入系统设备（装置）满足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技术要求和调度管理要求的意见。 

      （三）通过电力监管机构组织的并网安全性评价。 

      （四）已与相关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并已报所在地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五）按照电力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 

      第七条  新建发电机组进行调试运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发电企业应按《电网运行规则》与《并网调度协议》的要求提前3个工作日向相关电网企业提出调

试运行申请。 

      （二）电网企业应自接到发电企业调试运行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安排调试工作。电网因故不能及时安

排调试运行的，应书面向发电企业说明。对涉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相关试验，原则上应自提出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完成。 

      第八条  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的程序： 

      （一）新建发电机组满足商业运营条件后，发电企业应当向电网企业提出转入商业运营的申请。 

      （二）电网企业应当自收到发电企业提出的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

并予回复。 

      第九条  新建发电机组经核实已满足进入商业运营条件的，商业运营的起始时间从机组满足第六条第一项

要求的时点开始计算。 

      第十条  新建发电机组从进入商业运营之日起纳入并网发电机组运行管理考核范畴。 

      第十一条  发电企业申请调试运行、进入商业运行的有关文件，以及电网企业相应的答复文件，应抄送相

应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章 调试运行期上网电量的结算 

      第十二条  新建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网电量指第一次并网运行开始到进入商业运营止的上网电量（简称

调试电量）。调试电量上网电价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尚无规定的，由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按

照不低于补偿发电机组变动成本的原则协商确定；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管理权限报电力监管机构和当

地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裁定；也可按照所在电网前三年平均调试电量上网电价并考虑煤价变动等因素确定。电

网前三年平均调试电量上网电价由所在电网企业统计明确，并报相应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

案。 

      第十三条  新建发电机组调试电量上网电价与其商业运营电价差额形成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偿为新建机组

调试运行提供服务的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资金使用方案由所在电网企业商发电企业提出，报相应电力监管

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对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发生争议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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